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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各項公開資訊已依法登載於公司
網站(https://www.post.gov.tw)，並於各
地郵局備置公開資訊資料，歡迎查閱。

保單
年度

保險
年齡

累積保險費
( 折扣後 )

滿期保險金
( 期初 )

身故 / 完全失能保險金
( 期末 )

年度末終止契約領取金額

1 30  61,142 -  1,000,000  53,082 
2 31  122,284 -  1,000,000  107,082 
3 32  183,426 -  1,000,000  163,818 
4 33  244,568 -  1,000,000  222,750 
5 34  305,710 -  1,000,000  283,929 
6 35  366,852 -  1,000,000  347,396 
7 36  427,994 -  1,000,000  413,222 
8 37  489,136 -  1,000,000  481,450 
9 38  550,278 -  1,024,596  552,143 
10 39  611,420 -  1,148,508  625,299 
11 40  672,562 -  1,274,454  700,950 
12 41  733,704 -  1,246,800  779,250 
 13 42  794,846 -  1,362,624  851,640 
 14 43  855,988 -  1,480,352  925,220 
 15 44  917,130 -  1,600,000  1,000,000 
 16 45 - 1,000,000 - -

滿期保險金隨時投保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30歲的郵小姐投保「郵政簡易人壽郵e靠保險」，保險金額100萬元，繳費期間15年，
保險期間15年，繳費方法為年繳，則實繳年繳保險費為61,142元。

◎不需臨櫃，不受時間限制 ◎免辦體檢，手續簡便
　加入網路投保會員後，即可投保

◎契約滿期日，一次領回滿期保險金

商品名稱：郵政簡易人壽郵e靠保險(險種代號：E09)
備查文號：中華郵政公司111.11.4壽字第1112201267號函
115.1.15依交通部會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4.11.14交產字
第11450133902號、金管保壽字第11401494761號令修正
給付項目：滿期保險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

以下保險費係以30歲女性、男性投保，繳費期間15年為例。

單位：元

單位：元

保險
金額

女性 男性

應繳月繳
保險費

實繳月繳保險費
已扣除轉帳折扣 1%

應繳年繳
保險費

實繳年繳保險費
已扣除轉帳折扣 1%

應繳月繳 
保險費

實繳月繳保險費
已扣除轉帳折扣 1%

應繳年繳
保險費

實繳年繳保險費
已扣除轉帳折扣 1%

20 萬 1,038 1,028 12,352 12,228 1,042 1,032 12,402 12,278
30 萬 1,557 1,541 18,528 18,343 1,563 1,547 18,603 18,417
50 萬 2,595 2,569 30,880 30,571 2,605 2,579 31,005 30,695
70 萬 3,633 3,597 43,232 42,800 3,647 3,611 43,407 42,973
100 萬 5,190 5,138 61,760 61,142 5,210 5,158 62,010 61,390

網路投保

郵政簡易人壽郵政簡易人壽

保單特色保單特色

範例說明範例說明

簡易費率表簡易費率表

保險保險

e指搞定

24
小時

保
險
保
險

備註：1.上列查詢金額資料僅供參考，實際給付金額仍應以契約成立時間、保額、年齡等實際契約狀況為準。
         2.給付詳情內容以保險單所載契約條款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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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年齡 男 女
18歲 6,171 6,164 
19 歲 6,172 6,165 
20 歲 6,173 6,166 
21 歲 6,176 6,166 
22 歲 6,177 6,167 
23 歲 6,179 6,168 
24 歲 6,183 6,169 
25 歲 6,185 6,171 
26 歲 6,190 6,172 
27 歲 6,192 6,174 
28 歲 6,195 6,174 
29 歲 6,198 6,175 
30 歲 6,201 6,176 
31 歲 6,204 6,179 
32 歲 6,211 6,181 
33 歲 6,217 6,184 
34 歲 6,224 6,187 
35 歲 6,231 6,190 
36 歲 6,239 6,193 
37 歲 6,241 6,194 
38 歲 6,245 6,194 

保險年齡 男 女
39歲 6,246 6,194 
40 歲 6,251 6,197 
41 歲 6,258 6,200 
42 歲 6,268 6,205 
43 歲 6,277 6,209 
44 歲 6,288 6,214 
45 歲 6,299 6,218 
46 歲 6,311 6,224 
47 歲 6,320 6,229 
48 歲 6,337 6,234 
49 歲 6,350 6,241 
50 歲 6,372 6,248 
51 歲 6,394 6,258 
52 歲 6,419 6,268 
53 歲 6,445 6,280 
54 歲 6,475 6,293 
55 歲 6,508 6,308 
56 歲 6,545 6,325 
57 歲 6,569 6,337 
58 歲 6,607 6,354 
59 歲 6,615 6,377 
60 歲 6,630 6,404 

﹡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
風險，詳情請至本公司網站「壽險業務專區」查閱。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商品內容及變更，以投保當時之保單契約
條款內容及本公司核保、保全作業等規定為準。本公司並保留最
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本保險於訂立契約前，應提供要保人不低於3日之契約審閱期間。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
，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
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
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
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10日內）。
﹡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險所涉之稅賦。受益人與要保人非
屬同一人之人壽保險及年金保險給付中，非屬死亡給付部分，依所得基本稅
額條例規定，應全數計入基本所得額。另辦理要保人變更可能涉及遺產稅或
贈與稅之課徵，應向國稅局辦理申報。

﹡本商品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超出身
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給
付之情形。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
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
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
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
相關實務案例，請至本公司網站「實質課稅原則專區」查閱。
﹡本保險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本保險為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本保險自111年11月1日起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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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
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5.697%，最低3.111%；如要詳細
了解本商品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服務
中心（免付費電話：0800-700-365）或網站（網址：
https://www.post.gov.tw），以保障您的權益。

滿期保險金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滿期日生存且本契約仍屬有效者，本公司按契約
當時保險金額給付「滿期保險金」。
本公司給付「滿期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
(ㄧ)最低投保金額：新臺幣20萬元。
(二)最高投保金額：新臺幣100萬元。
註：同一被保險人投保數件郵政壽險，其保險給付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最高限額(排除郵

政壽險小額終老保險商品保險金額)。

保險期間：15年。

(要保人首次投保需先完成會員註冊)：18歲∼60歲。

繳費期間： 15年。

投保限制：
(一)限網路投保：中華民國國民且具行為能力之成年人得經由網路(
本公司網站https://www.post.gov.tw)或親臨郵局方式，完成首
次註冊及身分驗證作業，取得網路投保會員帳號密碼後，始
得進行網路投保作業。

(二)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資格：
要保人、被保險人限同一人，且為具行為能力之成年人，並不
得為受監護宣告之人，如受有輔助宣告，需經輔助人同意，本
公司始得承保。

(三)身故受益人：限直系血親、配偶或法定繼承人。

限要保人本人郵政儲金帳戶轉帳，並給予轉帳折扣1%。
分年繳、半年繳、季繳及月繳4種。

「郵政簡易人壽郵e靠保險」解約對保戶是不利的。

各保單年度末解約金（若另有生存保險金或保單紅利者，含生存保險金
或保單紅利之各別複利累積值）與保險費累積值比率，所得數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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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期間15年

註：上述累積值所採用的利率係以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第一銀行及合作金庫銀
行等三家銀行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
均值1.75%計算。

一、雙目均失明者。
二、兩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兩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三、一上肢腕關節及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四、一目失明及一上肢腕關節缺失者或一目失明及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五、永久喪失咀嚼或言語之機能者。
六、四肢機能永久完全喪失者。
七、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害或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極度障

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經常需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者。

郵壽文宣(直)字第115004號 115年1月 中華郵政公司壽險處製作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按身故當時下列三款計
算方式所得金額最大者，另加計按日數比例計算當期已繳付而尚未到
期之保險費給付「身故保險金」：
一、保險金額。
二、累積所繳保險費之一點零二五倍。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身故當時到達年齡之保障型保險商品門檻比率。
前項第二款所稱累積所繳保險費，係指以本契約（不含其他附約）當
時之保險金額為準，按保險費率表所載之年繳繳費方式計算之保險費
數額乘以被保險人身故當時保單年度數。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身故當時到達年齡之保障型保險商品門檻比率，係
指附表之比率。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
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由身故保險金受益人申領。
前項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
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超過訂立本契約時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本公司不負
給付責任，本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本公司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
行終止。
完全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完全失能，並經醫院診斷確定者，
本公司按診斷確定完全失能當時下列三款計算方式所得金額最大者，
另加計按日數比例計算當期已繳付而尚未到期之保險費，給付「完全
失能保險金」： 
一、保險金額
二、累積所繳保險費之一點零二五倍。
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診斷確定完全失能當時到達年齡之保障型保
險商品門檻比率。
前項第二款所稱累積所繳保險費，係指以本契約（不含其他附約）當
時之保險金額為準，按保險費率表所載之年繳繳費方式計算之保險費
數額乘以被保險人經醫院診斷確定完全失能當時保單年度數。
第一項第三款所稱診斷確定完全失能當時到達年齡之保障型保險商品
門檻比率，係指附表之比率。
本公司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註：本公司給付各項保險金、應得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返還保單價值準
備金或退還已繳保險費時，如要保人有欠繳保險費（包括經本公司
墊繳的保險費）或保險單借款未還清者，本公司得先抵銷上述欠款
及扣除其應付利息後給付其餘額。

單位：元/每10萬元保險金額

註：1、其他保險金額，如20、30、⋯、100萬元，分別乘以2、3、⋯、10
後再四捨五入，即為該保險金額之保險費。

 2、本商品為網路投保商品。

投保年齡

投保規定投保規定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給附內容給附內容

揭露事項揭露事項

完全失能程度項目完全失能程度項目

年繳費率表年繳費率表

附表（到達年齡之保障型保險商品門檻比率）:

到達年齡

18~30歲

31~40歲

41~50歲

門檻比率

210%

180%

160%

到達年齡

51~60歲

61~70歲

71~75歲

門檻比率

130%

120%

105%

註：「到達年齡」，係指依被保
險人原始投保之保險年齡，
加上當時保單年度數，再減
去一後所計算之年齡。


